
汕职院发〔2019〕26 号

关于印发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

职称评审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、各系（部）、中心（馆）：

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职称评审工作方案》经院长办

公会议审核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职称评审工作方案

汕头职业技术学院

2019 年 5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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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职称评审工作方案 

 

为切实做好学院 2019 年职称评审工作，根据广东省教育厅

《关于广东省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

实施意见》(粤教人〔2017〕5 号)、《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<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>

的通知》（粤教师函〔2017〕107 号），以及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

高职各系列职称评审暂行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，制订

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遵循

高等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，进一步落实学院办学主体地位，

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高等学校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工作会议精

神，发挥职称评审工作的激励导向作用，全面加强学校师资队

伍建设，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与水平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评聘结合； 

（二）坚持分类评价； 

（三）坚持竞争择优； 

（四）坚持公开公平。 

三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各系部设立职称办公室 

按照学院教学系列高级职称条件，受理属于本部门评审系

列及专业范围的申报材料；对材料进行整理，对申报人提交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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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与原件进行核对；及时将符合要求的申报人名册及评审

材料在本部门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。公示结

束后将申报人的材料报送到部门专业评议组。 

（二）各系部成立专业评议组 

各系部专业评议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逐项审核鉴

别，对申请人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业绩、专业技术（学

术）水平以及工作表现等开会进行评议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

表决，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成员人数二分之一以上的，才可提

交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。 

（三）高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 

根据《





4 
 

申报教学系列除外），其中用于上半年评审的 6 个，下半年评审

的岗位数为 3 个； 

⑵专业技术七级岗位 21 个（均用于教学系列，专职辅导员

申报教学系列除外），其中用于上半年评审的 14 个，下半年评

审的 7 个。 

⑶如上半年评审结果出现有剩余岗位数的，该岗位数将不

再用于下半年评审。已聘在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上，此次申报教

学系列同级转评的，则不占这一年度的评聘岗位数。 

⑷已聘在相应中、初级专业技术岗位且在教学岗位工作满 1

年以上的，可申报教学系列同级转评。已聘在专业技术资格十

一、十二级岗位上，但未取得初级职称证书的，可申报教学系

列初级职称。 

3. 个人根据学院发布的职称评审通知要求，向所在系部的

职称办公室提出申请，并按规定提交申报材料。 

（二）审核、推荐、评前公示 

1. 各系部按照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各系列职称评审暂行办

法》的要求，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申报人的材料，按要求进行整

理归类装订、审议，按要求推荐、上报学院评委会日常工作部

门。 

2. 评委会日常部门按照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各系列职称评

审暂行办法》的要求，对高级职称申报人的代表作统一委托校

外专家评审鉴定，同时将职称材料汇总交职称申报资格审查委

员会进行量化分，并将量化分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5 个

工作日。 

3. 公示结束后，按 2019 年职称评审方案的规定要求，以



5 
 

量化分结果为依据，分别按不超过职称评聘职位数的 1.5 倍，

按量化评分排名顺序提取具有入围资格的人员，分别将这些具

有入围资格的人员推荐给各评审组进行评审。 

（三）组织评审 

1. 评审组评议。需要答辩的申报人在评审组进行答辩。评

审组在对评审对象的材料全面审阅的基础上，进行充分讨论和

评议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，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成员人

数二分之一的，才提交高评委会评审。 

2. 评委会评审。评委会要认真听取各评审组评审情况汇

报，审阅评审材料，在充分讨论和评议的基础上，根据当年评

审方案公布的职位数，采取无记名方式表决，同意票数超过出

席会议委员人数二分之一的为通过。 

（四）评审通过人员公示 

评审工作结束后，高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按《汕头职业技

术学院教师职称评审通过人员公示管理办法》进行公示。 

（五）发文公布评审结果、上报材料 

1. 在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经核查后不影响职称评定的，

将评审结果报院长办公会审核确认后，报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

备案。 

2. 两厅备案成功后，评审结果由学院人事处以学院通知形

式下发至各部门，不再以书面或口头形式通知各申报人。 

六、评审时间安排 

（一）2019 年 6 月上旬，发布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2019

年上半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。 

（二）2019 年 6 中旬-7 月中旬，完成上半年评审各项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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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19 年 7 月下旬，评审结果报省人社厅、省教育厅

备案。 

（四）2019 年 9-10 月，发布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

下半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。 

（五）2019 年 10-12 月，完成下半年评审各项工作。 

（六）2020 年 1 月，评审结果报省人社厅、省教育厅备案。 

七、业绩成果计算截止时间 

参加 2019 年上半年职称评审的，业绩成果计算截止时间为

2018 年 8 月 31 日；参加 2019 年下半年职称评审的，业绩成果

计算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31 日。 

其中上半年评审不通过的申报人要参加下半年评审的，业

绩材料中需有新一年（2018 年 8 月 3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）

的成果，且送审论文不得与上半年评审的送审论文一致。如不

满足上述条件的，则不得申报。 

八、评审收费标准 

评审收费标准按照《关于转发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〈关于

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〉的通知》（粤人发〔2007〕

35 号）执行，高级评审费每人 580 元、论文鉴定费每人 200 元、

答辩费每人 140 元。 

九、评审监督管理 

严格按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各系列职称评审暂行办法》《汕

头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织管理办法》《汕头职业

技术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库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汕头

职业技术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人员公示管理办法》的

有关规定对评审过程和结果做好监督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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